ZC20240197    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项目概况：
本物业基本情况：

物业名称：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物业类型：   医疗服务机构                                   
坐落位置：  上海  市  长宁 区 住院部位于华山路1467号 ；设置床位52张；

建筑面积：中心住院部建筑面积3803  平方米；  六个便民服务站点面积(未知)  平方米。
岗位配置要求：

中心安保门岗 24小时服务；儿保计免门岗周一至周五白天8小时服务。
中心1-4楼，需提供保洁服务。

独立的行政办公用房，需提供保洁服务。

中心外围及自行车棚需提共保洁服务。

门诊设有全科、中医科、口腔科、康复科、妇科、体检输液等门诊全套配置，需要医疗垃圾的收集、转运工作。

六个便民服务站点其中包括儿保、计免需要提供保洁服务以及医废垃圾需要收集拿回中心。

六个便民服务站点的药品发送需要专门人员提供服务。
门诊电梯一部，需要提供保洁服务。

中心配备的分体式室内空调，分布在各个科室及病房需要定期保洁。

住院病人的一日三餐需要提供配送服务。

本项目2025年预算为   200.00 万元，投标最高限价为 200万元，超过投标最高限价的金额的，作无效投标处理。本次招标服务期为2年，合同一年一签。招标人将于每年11月末对投标中标人进行考核，考核通过方具有续约资格。原则上，在服务内容及工作量不变的情况下，续签合同的价格将维持上一年度不变，因政府政策性最低工资或社保缴费基数的调整导致的人工成本变化，双方协商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若服务质量不符合要求或未按照招标人要求进行响应而造成招标人损失，招标人可视情况有权要求赔偿或中止合同。
本次项目物业管理服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保洁服务：
中心门诊楼保洁1-4楼保洁、及病房日常保洁。
独立的行政办公用房需提供保洁服务，配合行政做好会务接待会议室桌椅茶水等摆放服务
6个卫生服务站的日常保洁，站点的医废垃圾收集、拿回中心统一存放。

医疗垃圾暂存点的清洁与消毒，医疗垃圾的收集与转运。
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垃圾收集需一日二次
中心外环境及自行车停车棚的日常保洁。
每日对各区域物表进行除尘、清扫垃圾、使地面保持干净、光亮、无杂物、无积水等。
定期对设施、设备各类金属表层或表面使用专用保洁剂或防锈处理，保持光亮洁净。
清洗各楼层的洗手间，使之保持干净、整洁状态。
做好病人一日三餐的配送，流质按护理部要求订餐、发放。
对人员出人频繁之地，进行不间断的循环保洁
完成中心临时交办的保洁任务，包括各服务站点物品、药品运送
服务标准：
建立中心环境管理制度并认真落实，环卫设施齐备，实行标准化清扫保洁，由专人负责检查监督，清洁率100%。
大厅、楼内，及科室地面保持干净、无污渍，有光泽，保持地面材质原貌；门窗玻璃干净无尘，透光性好，无明显印迹。

会议室、接待室地面、墙面、干净，无灰尘、污渍，桌椅干净，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各种金属件表面干净，无污渍，有金属光泽；天花板干净，无污渍、无蛛网；灯具干净无积尘，门框、窗框、窗台、无灰尘、无污渍。
楼梯及楼梯间梯步表面干净无污渍，防滑条(缝)干净，扶手栏杆表面干净无灰尘，防火门及闭门器表面干净无污渍，墙面、天花板无积尘、蛛网。
公共卫生间地面干净，无污渍、无积水，大小便器表面干净，无污渍，有光泽；各种隔断表面干净，无乱写乱画，金属饰件表面干净，无污迹，有金属光泽；墙壁表面干净，
露天停车场地面干净，无杂物，无明显油渍、污渍；绿化植被内无杂物、烟头。
灯罩表面无积尘、蛛网，墙面干净无污渍，各种物品表面干净无渍，清洁工具摆放整齐有序。
公共区域及卫生间无明显异味，开水间及清洁间地面干净，无杂物、无积水，地垫摆放整齐干净。
电梯及电梯厅电梯轿厢四壁光洁明亮，操作面板无污迹、无灰尘、无印迹，地面干净，空气清新、无异味；  电梯凹槽内无垃圾无杂物，按钮表面干净无印迹；扶梯踏步表面干净，扶手表面干净无灰尘、污渍。
垃圾桶及果皮箱 桶、箱按指定位置摆放，桶身表面干净无污渍无痰迹。
消防栓、消防箱，公共设施 保持表面干净，无灰尘、无污渍。
 保安服务：
提供保安服务的单位和从业人员必须符合《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关要求，并在其规定的权限内提供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中心门岗全天24小时服务，做好中心安保监控、秩序维护工作。
儿保、计免门诊周一至周五白天8小时安保服务。
做好中心来访人员通报、登记、证件检查等。
做好外来车辆进出辖区需办理登记日期、车牌号码、进出时间。
进入辖区停放的车辆，必须停放的划定的车位、车棚内。行车通道、消防通道及非停车位禁止停车。
保安人员上班时着统一的制服，配戴工作证。
中心进出车棚电动车辆管理，规范引导门口路边非机动车的停放，保持出入口通畅。
中心巡检，按照规定的时间在门诊区域进行巡检，发现可疑人和事及时制止并上报中心院办。
治安防范，协助总务做好院内安保。
中心交办的临时任务，包括各种临时任务或突发事件时的维护协调工作。
保安服务标准：
建立中心传达、保安、公共秩序等管理制度并认真落实，确保中心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环境，严格执行中心规定、做好施工人员进出登记、车辆进出登记。
环境秩序良好，维护和保证防盗、防火报警、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行。
对中心安全状况进行24小时监控，监控记录保持完整，监控中心收到火情、险情及其他异常情况报警信号后应及时报警，并通知相关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做好安全防范日常巡视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安全事故隐患，迅速有效处置突法事件。
重点、要害部位定时巡逻，发现违法违章行为应及时制止。
确保车辆进出有记录、停放进出井然有序、车道通畅。
报刊、杂志、信件派发及相关服务及时、准确、有记录。
交接班记录清楚、异常情况报备有记录。
 运送服务：
提供中心和站点棉纺织品的收集和发放服务（病服和医护人员工作服收集送洗、发放）站点的工作人员的工服更换发放。
各个站点的药品配送、发放。

提供住院病人的化验标本收集送检、取回报告交护理部，协助护工做好病人陪检服务。
提供医疗垃圾的收集、转运、记录、系统上传包括便民服务站点的医疗垃圾收集、转运，包括站点的医废垃圾的收集。
提供医疗垃圾房的消毒、清洁及记录工作。

如遇恶劣气候，须提前安排人员值班配合抢险抗灾服务，如排涝、除雪等。

积极配合中心做好主管部门考核、文明城区计生城市评审考核等开展的各项突击任务。
服务标准：

垃圾的收集、转运，由环境服务人员专责负责，垃圾桶四周必须无散积垃圾、无异味；
湿垃圾运至暂存点时要破袋投入桶内；医疗垃圾必须按院感要求对暂存点进行清洁、消毒并记录在档；
对住院病人检验、检查报告的传送，不得随餐车等清洁物品一起运送；
不得在无医护人员陪同下单独运送病人，保证检查报告准确无误的送达到护士站。
药品运送途中，确保安全无差错。

站点医废运送途中，确保安全无差错。

在科室临时桌椅及物品的搬运工作的过程中，要轻拿轻放、保证财产和人员的安全到达。
其它约定事项：
保洁、运送岗位设置根据现场情况自行拟定，人数不少于11人。

保安岗位要求儿保、计免门诊一个岗，周一至周五白天8小时服务；中心门岗一个岗，24小时不间断，保安上岗人数不少于6人。

其他管理服务要求
投标人应严格遵守招标人各项规章制度，积极配合招标人各项工作稳定、有序开展。
投标人需提供符合中心需求的物业服务项目计划书、员工岗位职责明细、人员费用明细、拟投入设备配置清单及应急处置预案等体现服务质量的制度和方案。
投标人需按招标人服务需求的岗位数量、工种、工时，编制合理人数及人员费用。同时，需将人员岗位数量和人员费用明细清单提交招标人相关部门审查与备案。

招标人需持证上岗的岗位，投标人需保证持证人员大于实际岗位需求人员，具备及时更换和补充能力。
投标人需积极配合中心做好迎检、审计、自查等工作，对中心提出的改进意见能有效响应和执行。
投标人能确保需求岗位工作时间内，员工着装整齐、举止端庄、挂牌上岗，服从中心的统一安排调配，遇紧急突发事件发生，必须积极作为。其员工工服的配备和洗涤由投标人负责。
投标人定期组织员工参加岗前培训、工种专项培训、岗位体检、证件复审等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服务人员要求100%经过岗前或在岗培训合格方能独立上岗。
做好院区内施工后的保洁工作、控烟督导工作、新冠防控防疫人员管控和巡查工作。
招标人免费提供办公用房、一站式呼叫服务中心、仓库、员工休息更衣用房和夜间工程值班室。
投标人在中心所发生的公用水电（包括空调、清洁卫生、生活等各类用水以及自身办公等各类用电）费用由招标人承担。
投标人须自备电脑、考勤设备和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和耗材，以及办公桌椅、员工更衣柜等，相关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未经中心书面同意，投标人不得在合同期限内将本项目进行转包或发包。
投标人须提供足够的作业机具，自行解决后勤管理服务时所需的日常工具和劳防用品，并能根据行业形象要求及规范，保证落实文明工作。
投标人须严格按照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完善的培训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完成本项目，以保证整个后勤系统安全、高效、有序和有计划地运转。
投标人有责任配合中心接受上级领导部门的监督、检查，提供必须的资料。
投标人自行负责其招聘员工的一切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如发生工伤、疾病乃至死亡的一切责任及费用由投标人全部负责；投标人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
投标人全体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标准执行，因工作原因产生的加班（含节假日加班）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标准给付员工加班薪资。正常服务时间内的加班费由投标人负责（中心明确特殊要求加班除外）。
付款方式：
物业管理服务费按季度支付。
在中标人完成服务期内各项工作，经招标人考核符合要求并确认无误后，由招标人向中标人进行支付。所有服务费在招标人收到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进行支付。如中标人的管理服务工作未达到所承诺的服务标准和要求，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紧急考核。
根据招标人医疗就诊院区装修搬迁后，涉及服务内容、面积与临床病区床位数量调整的，人员数量发生重大变动的，通过签订补充协议进行确定，物业服务费应作相应调整。
注：如出现逾期支付相关费用等情况，采购人将支付中标单位相应利息，如对中标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中标单位相关补偿。

招标人因业务调整，有权对合同约定岗位人数进行增减调整，人员费用结构遵循原有合同内人员费用标准执行。
合同履约事宜：中标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通过完善内部流程缩短合同签订时限，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在合同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投标报价说明
本项目的投标报价包含人工费（含人员工资、社保、福利及人员管理费用）、培训费、专项维护费、行政办公费用、零星加班费用、日常耗用及设备折旧、保险费（须投保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企业管理费、税金、利润等为完成服务期内招标人指定的所有后勤保障服务的管理费用。其中，最低人员工资不得低于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最低工资要求。

其他要求
物业管理单位应认真踏勘现场，熟悉本招标项目范围的周边地，交通道路等情况，以获得一切可能影响投标报价及投标方案的其他情况。踏勘或放弃踏勘的投标单位将被视为已确认所有现场条件和预计到了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投标单位中标后，不得以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现场为理由而提出额外费用，对此业主方一律不予考虑。

本项目现场踏勘不作统一安排，投标人若有需要，可自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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